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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N G X I N T E C H N O L O G Y  L T D.   

亨  鑫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以 HX Singapore Ltd.名稱在香港經營業務）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1085)  
 

進一步延遲寄發通函 

茲提述亨鑫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有關新供應

框架協議及新供應框架協議的公告以及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關延遲寄

發通函的公告（統稱「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

告所界定者俱有相同涵義。 

如該等公告所述，一份通函載有（其中包括）(i)新供應框架協議、新銷售框架協議及

新年度上限之進一步詳情；(ii)獨立董事委員會之意見；(iii)獨立財務顧問致本公司獨立

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見；及(iv)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原定於二零二五年十二

月五日或之前寄發。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準備及落實通函所載之若干資料，本公司預計通函的寄發日期將進

一步延遲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或之前。 

承董事會命  

亨鑫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彭一楠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彭一楠先生及劉斐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崔巍

先生、陶舜曉先生及曾國偉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錢自嚴先生、林霆女士

及陳漢聰先生。 



* 僅供識別 


